
附件 1        臺中市大肚區永順國民小學 

「111學年度國民小學充實行政人力實施計畫」約用人員甄選報名表 

一、基本資料（由報考人自行填寫）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 

二、資格審查（由學校人員填寫） 

項      目 
審 查  

結 果 
項      目 審 查 結 果 

甄選報名表 
□符合  

□不符 

最高學歷(大學以

上)畢業證書 

□符合  

□不符 

新式身分證（正反面） 
□符合  

□不符 

專業證照、專長證

明(無則免附) 

□符合  

□不符 

新冠肺炎疫苗施打滿三劑證明 
□符合  

□不符 
黃卡影本 

□符合  

□不符 

簡歷自傳 
□符合  

□不符 
切結書、同意書 

□符合  

□不符 

退伍令或免役證明(無則免附) 
□符合  

□不符 

委託書 
(無委託免附) 

□符合  

□不符 

 □合格  □不合格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查人核章： 

姓名 
 出生年月日 

 

貼照片 

學歷科系 
 

身分證 

字 號 

 
聯絡電話 

（H）： 

手機： 

電子信箱  

通訊地址 
 

 

現職  

經歷 

 
（重要參考資

料，請詳填） 

服務機關 職稱 起迄年月 主要工作（職務專長） 

    

    

    

報名者簽名： 



附件 2   臺中市大肚區永順國民小學約用人員履歷表 

姓      名  性別  年    齡  

身分證字號  出生日期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戶籍地址  

通訊地址 □同上 □其他： 

聯絡電話 
(日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夜)： 

行動電話： 

最高學歷  E-mail  

工  

作 

經 

歷 

公司行號 職稱 任職起迄期間 

1    

2    

3    

 
專 長 

 

1. 

2. 

3. 

個  人 

 

簡   歷 

(簡要自述內容請含個人專長、理念及工作期許，字數 500-600字為限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2-1   「111學年度國民小學充實行政人力實施計畫」約用人員甄選 

國民身分證黏貼資料表 

 

 

 

 

國民身分證 

（正面）黏貼處 

 

 

 

 

國民身分證 

（背面）黏貼處 

 

 

 

備註：1.請將國民身分影本黏貼於資料表上，並請一律使用新式國民身分證正本進

行審查，不得以其他證件代替。另各項繳驗證件與國民身分證上所載姓

名、統一編號、出生年月日有不符者，不得報名。更名者應附有更名記

事之 3 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或有詳細記事足茲證明更名之新式戶口名簿

正本佐證。 

       
2.請將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粘貼於欄內，並檢附最高學歷證件、疫苗施打黃卡
及其他證明文件影印本，連同履歷表交至本校人事收。 

 
 
 
 



 

附件 3 

切   結   書 

    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參加臺中市大肚區永順國民小學 111年

度辦理充實行政人力約用人員甄選，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時，除無異議

放棄錄取資格外，並願負偽造文書刑責暨放棄先訴抗辯權。 

 

一、 所填寫與繳交之各項資料及證明文件均無偽造、變造或不實；如有違反

情事，除取消錄取資格外，並自負法律責任。 

二、 本人未具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條各款情形之一者。 

三、 本人未具有雙重國籍或多重國籍。 

四、 無法於規定時間內繳交有關證件。 

五、 經錄取後，未於規定時間報到。 

六、 本人與貴機關首長及出缺單位主管無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關係

（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條）。 

 

          此致 

臺中市大肚區永順國民小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通訊處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111  年    8   月        日 

 



 

附件 4 

同  意  書 
 
本人（      ，    年    月    日生，國民身分證統一編

號：             ）為應徵臺中市大肚區永順國民小學 111 年

度辦理充實行政人力約用人員所需，同意貴校申請查閱本人有

無性侵害犯罪登記檔案資料。 

   

此      致 

臺中市大肚區永順國民小學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 

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

               通  訊  處： 

 

               電      話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111    年    8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 

 


